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 2020 年度消防工作评价考核情况的通报

川办函〔2021〕82 号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,省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,有关单位:

2020 年,全省各地各部门(单位)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,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,强化源头

治理、系统治理、精准治理,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,

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的能力水平,全省消防安全

形势总体保持稳定。 成都市、内江市、攀枝花市、遂宁市、雅安市、

乐山市、眉山市、南充市、自贡市、泸州市、德阳市工作成效突出,在

消防工作评价考核中被评为“优良”,经省政府同意,特给予通报

表扬。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2020 年消防工作取得的成效

(一)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日趋完善。 省委省政府将消防安全

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党政同责考核和目标绩效考核范围,省委政法

委将其纳入年度社会治安问题考核评价内容,各地、各有关部门

(单位)严格对标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,狠抓工作落实。 成都市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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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出台《成都市消防安全工作职责任务清单》;遂宁市、凉山州将

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纳入政府常务会议学习内容;眉山市

建立“重要事项随时报、日常工作每月报”的消防工作汇报机制;

德阳市、南充市、内江市、巴中市、广安市通过购买公共服务,委托

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火灾风险评估;自贡市、攀枝花市、达州市针

对疫情期间消防安全管理特点开展专项消防安全指导服务。

(二)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水平稳步提升。 各地扎实推进消防

安全专项整治“三年行动”,攻坚治理成效初显。 全年督促社会单

位整改火灾隐患 77297 处,整改销案重大火灾隐患场所 100 处。 泸

州市将“乡村消防安全五大工程”纳入乡村振兴攻坚行动内容;绵

阳市开发“微消防”“火眼”社会单位智检系统,构建以大数据为基

础的消防安全风险预警体系;广元市创新开展农村防火“335”模

式,投入专项资金做好昭化古城火灾隐患整改工作;宜宾市明确专

职消防员、网格员、公安派出所警员以及综合执法人员消防安全岗

位职责,实行消防工作联勤联动;资阳市编制《农村地区重要防火

措施清单》,有效提升农村地区火灾防控能力;甘孜州为 513 座寺

庙建立消防安全档案;阿坝州开展宗教活动场所消防安全达标示

范创建“八建”活动。

(三)消防救援队伍综合保障能力不断增强。 省委乡镇行政

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(以下简称两项改革) “后半篇”文章确

定全省新、改、扩建中心镇消防救援站 516 个,各市州已基本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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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个整合重组任务和 70 个新建补建任务。 启动《四川省公共消

防设施条例》 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消防事业发展规划》 《四川省国家

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》修订编制工作。 《四川

省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(2019—2021 年)》任务推进率达

95% ,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实现提档升级。 全省累计

投入消防经费 25. 1 亿元,省财政安排专门预算用于民族地区、革

命老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配备大型消防救援装备,其中阿坝州借

助经费补助消除了县级队站举高类消防车装备“盲区”。

(四)综合灭火救援能力全面升级。 各地结合应急救援工作

实际,成立了地震救援、危险化学品处置、水域救助、山岳搜救等 7

类 29 支专业队伍,建立跨区域、跨部门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,制定

分类型、分灾情综合性应急救援预案,应急救援体系不断完善。 乐

山市建成国内领先、功能齐全的省级山岳救援队训练基地并投入

使用;德阳市、雅安市分别承担应急部“特别重大灾害国家现场指

挥部建设”和“三断条件下大震大灾应急通信保障试点建设”任

务,取得较好成效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(一) 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深,履职力度有待增强。 个别市

(州)党委政府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

要求不到位;一些部门对自身行业领域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认识

研究不够;部分社会单位落实消防管理主体责任流于形式,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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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不健全,安全投入不足,隐患排查不细、整改不彻底,致使动

态火灾隐患反复抬头,不断滋生。

(二)消防基础建设滞后薄弱,推进速度有待加快。 部分地区

中心镇消防救援站建设进展缓慢,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,全省仍有

56 个中心镇消防救援站处于在建或未建状态。 公共消防设施尤

其是市政消火栓“欠账”较多,消防救援力量不足。 有的地区消防

规划编制滞后,对城市风险高、乡村设防低而导致的各类消防安全

问题还没有从规划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。

(三)消防基层治理缺位空档,群防广度有待拓展。 全省近半

数乡镇(街道)没有明确消防管理组织机构,“九小”场所、群租房、

自建房和居民家庭火灾防控缺乏监管。 部分市(州)对公益性消

防科普教育基地、消防宣传教育场馆建设重视不够、投入不足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(一)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。

各地、各部门(单位)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

全生产重要论述,深入分析研判新业态、新领域消防安全风险,建

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。 领导干部要切实担负消防安全工作的管理

责任,统筹好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,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消防安

全各项工作,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。

(二)全力抓好消防安全工作责任落实。 进一步健全组织架

构,不断完善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消防安全责任体系,运用好“两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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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”制度,推动责任落地落实。 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要充分发挥

现有消防安全议事协调机构职能,实行共治监管;各乡镇(街道)

要按规定设立消防安全工作专员;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“三

管三必须”要求,梳理细化消防安全职责清单,制定完善消防安全

地方标准;各社会单位要抓实“四个能力”建设,深入开展“三自主

两公开一承诺”活动,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。

(三)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整治攻坚行动。 坚持“控风险、除隐

患、防事故”目标导向,聚焦高层建筑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地下轨道

交通、石油化工企业、文博古建、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行业领域,按照

“四个一批”要求强化监督执法力度。 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

农村房改、水改、电改等工作,逐步消除居民住宅、临街店铺、“三合

一”、自建房等存在的擅自改建扩建、防火间距不足、用火用电不规

范、灭火器材缺乏等火灾隐患。 加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宣

传教育场馆建设投入,全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,着重强化重点人群

消防安全教育,营造全民参与火灾防控的浓厚氛围。 住房城乡建

设、电力、市场监管、消防等部门(单位)要加强各职责领域用电安

全管理,常态化开展电气火灾防控知识宣传。

(四)持续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升。 各地要以两项改革

“后半篇”文章和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消防事业发展规划》为统领,不

断完善地区消防规划编制,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基础设施建

设全局中同步推进;以新修订的《四川省公共消防设施条例》为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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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,跟进完善相关配套制度,扎实推进市政消火栓建设等基础性、

保障性工程。 不断加强地震、石化、水域等全灾种、全类别专业处

突力量建设,重点推动中心镇消防救援站建设,持续完善以中心乡

镇消防救援力量为主、乡镇应急队和村应急分队为辅的“一主两

辅”基层救援力量体系;用好“六员”力量,完善“联户联防” “邻里

互防”机制,织密扎牢消防安全基层监管网络。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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